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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衡量视角下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研究
陈赞文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50；

摘要：当股东出资义务尚未到期而公司无力清偿自身债务时，公司的债权人能否要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并就此

部分直接受偿？就此问题，新《公司法》第 54条改变了《九民纪要》第 6条的保守立场，允许非破产情形下的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并且确立了出资入库规则。相较于《九民纪要》第 6条，新《公司法》第 54条的规范转变

体现了立法者对公司债权人、股东以及公司三方之间利益状况的重新思考，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情形的扩张以及入

库规则的确立在客观上为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了更为合理周到的保护，实现了公司债权人与股东、公司与

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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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与问题

在公司资本认缴制下，股东对公司的认缴出资享有

期限利益没有疑义，问题是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能否对

抗公司债权人，即当股东出资义务尚未到期且公司不能

偿还其自身债务时，公司的债权人得否要求股东履行未

到期的出资义务并就此部分受偿。《全国法院民商事审

判工作会议纪要》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1]其第 6条规

定，原则上公司债权人不能仅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为由而要求出资未到期的股东直接向其承担补充清偿

责任，但以下两种情形除外：一是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

但不申请破产，二是在债务产生后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

或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企业破产法》第 35

条规定了公司若进入破产程序，股东的出资义务将强制

到期，此正与上述第一种情形衔接：公司具备破产原因

却未申请破产时，应作相同处理，亦应使股东出资加速

到期，故二者可统称为“破产下的加速到期”。而上述

第二种情形则是民法中债权人撤销权规则的具体应用。

总体而言，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仍受保护，出资的加速

到期主要限于公司破产情形，《九民纪要》第 6条亦未

改变既有规范之立场。

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 54条则作出了截然相

反的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

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

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2]新《公司法》一概允许非破

产情形下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与《九民纪要》的立场

形成鲜明对比，这一转变的理由为何，值得探究。

在对此问题展开分析之前，应先作如下的背景说明：

新《公司法》修改了注册资本认缴制度，具体而言，此

前《公司法》并未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认缴期限

有所限制，新《公司法》第 47条则要求股东五年自公

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出资；在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上，新《公司法》第 98条第 1款则将资本认缴制

改为实缴制，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前必须缴足所认股款；

在近乎“资本实缴制”的背景下，股东的出资期限本就

“有限”，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与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冲突

可能有所缓和。

2《九民纪要》第 6条的不足

《九民纪要》第 6条列举的两种出资加速情形实际

上可被既有规范所涵摄，此已如前述。但是，第 6条一

方面确立了公司债权人从股东出资直接受偿的法律效

果，而此与破产法中出资入库的旨意有所冲突；另一方

面，第 6条也没有结束出资加速这一议题的讨论，学界

彼时仍有争论。[3]

2.1与《企业破产法》第 35条的冲突

按《企业破产法》第 35条，在破产程序中，公司

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且股东提前缴

纳的出资属于公司的破产财产，公司的全体债权人将对

股东的出资公平受偿；而根据《九民纪要》第 6条的第

一种情形，当公司具备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时，公司

债权人不仅可以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并且股东在未

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即债权人可直接从

股东的出资款项中受偿。表面上看，前者适用于破产情

形，后者适用于非破产情形，二者法律效果虽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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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矛盾；但实际上，二者均以公司实际具备破产原

因为前提，故在利益状况上并无实质分别。由此可见，

《九民纪要》第 6条并未考虑到具备破产原因时公司其

他债权人的保护，与《企业破产法》第 35条之旨意有

所冲突，这一规范冲突或将诱使不诚实的公司与部分债

权人相互勾结，刻意规避《企业破产法》第 35条而利

用《九民纪要》第 6条实施偏颇清偿，从而损害公司其

他债权人的利益。

2.2“破产原因”标准的模糊

《九民纪要》第 6条第一种情形规定，在穷尽所有

执行措施后仍无可执行的财产，而公司已经具备破产原

因但不申请破产程序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未届期之股东

提前履行出资义务。但何为“破产原因”，《九民纪要》

并未予以明确。若此处之“破产原因”与《企业破产法》

之破产原因，在概念上并无区别，那么债权人何不直接

依破产法之规定申请公司破产，从而使股东之出资义务

加速到期呢？如果第 6条规定之“破产原因”仅指该条

前半部分所述的“执行不能”，则其实际上限缩了破产

法意义上的破产原因。“破产原因”标准的模糊导致了

实践中具体案例的判断过分依赖于当事法官的裁量，不

利于维护司法的公正性与稳定性。

2.3利益格局的失衡

是否设定以及如何设定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本

质上是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三方主体的利益衡量问

题。对这一问题，《九民纪要》第 6条倾向于股东期限

利益的保护。从形式上看，第 6条维持了债的相对性而

未将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股东牵涉进来；但从公司法

维度观察，股东与公司并非毫无关联的独立个体，一味

地维护股东的期限利益，不仅使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

利益失衡，更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以利益衡量的角度看，

《九民纪要》的规定是不妥当的。新《公司法》第 54

条的转变，即是基于各方利益衡平的考量所作的合理决

策，此待下文详述。

3新《公司法》第 54条正当性的证成：以利

益平衡为视角

3.1公司债权人利益与股东期限利益之间的衡量

如甲借款给乙后，若乙到期未能偿还债务，而乙对

丙的债权亦未到期，此时没有理由剥夺次债务人丙的期

限利益而允许甲向丙直索以实现自己对乙的债权利益，

因而，债权人代位权之标的亦仅限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

的到期债权。[4]但是，在股东出资尚未届期，而公司债

务已经到期且公司不能偿还时，利益情况与上述例子即

有区别。

首先，公司的注册资本须经公示，公司债权人将以

此为公司资力之参照而决定是否向其放款。或许学者多

认为公司注册资本只是一个“空洞的数字”，无法反映

公司的真实价值，注册资本更不是公司债权人的“法定

担保额”。[5]但不能否认的是，现实中的公司债权人并

非绝对理性，且经验而言，公司注册资本越多往往意味

着公司经营规模越大，债权人因此亦更容易产生对公司

资力的信赖。因而，经公示的注册资本，将使公司债权

人产生对股东出资的合理预期以及对公司资力状况的

合理信赖，此与上段设例中甲对丙履行债务的预期完全

不同；故固守股东的出资期限而不允许公司债权人向其

直索的严格立场，对债权人而言过于不利。

其次，有学者反驳道，出资期限属于公司登记事项

之一，债权人可以查询得知股东的出资期限，因而债权

人本就应对股东的期限利益有所预期，既然如此，认缴

制下就不能牺牲股东的期限利益而对公司债权人进行

保护。[6]笔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其同样以公司债权

人的绝对理性为前提，对公司债权人过于苛刻的同时，

也未认清资本认缴的制度意义。进而言之，此观点将股

东对公司出资的认缴期限等同于普通债务场合下债务

人对债权人的期限利益，认为股东对公司享有出资期限

利益的正当性亦源于公司章程下的“合同自由”；但从

资本认缴制的目的来看，其是为了通过出资期限灵活化

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避免资金一次性缴足造成的大量

资金闲置，并不是为了赋予公司股东如同普通债务关系

下的履行期限利益。[7]认为注册资本认缴制是为了保证

公司股东拥有完全的出资期限自由，实际上已经脱离了

其规范目的，忽视了股东与公司的特别关系。因此，若

摆脱合同自由赋予股东出资期限利益这一惯性前提假

设，那么当公司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时，股东出资的加速

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公司债权人对股东出资的合理信赖

值得保护，公司也有保持资信、避免破产的需求，而此

时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应让位于前二者。

再次，风险与利益相一致原则也是支撑股东出资加

速到期的重要基础。风险应由得利者承担，而公司债权

人并未因资本认缴制度得到新的利益，将资本认缴制带

来的债务清偿不能风险全部归于其承受并不合理，故应

允许债权人打破股东出资期限的束缚，肯认债权人得向

出资尚未到期的股东直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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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公司自身利益与股东期限利益之间的衡量

在对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进行分析时，公司债权

人的利益和股东利益的平衡往往是考察之重，而公司自

身的利益在此过程中却提之甚少。实际上，公司之利益

是公司法首先需要考量的利益，而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

问题，也将影响公司的利益。当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

如果不允许股东的出资义务提前到期，可以预见公司债

权人将以提起诉讼或者破产申请的方式实现权利救济。

此时债权人的诉讼甚至是破产申请都将使公司的商业

声誉受损，因资金缺口的存在公司的正常经营也将受到

极大影响，公司的利益将因股东出资尚未到期而受到现

实损害。对于公司而言，若允许出资加速到期，就能敦

促股东及时实缴出资，使公司从债务甚至是破产程序中

脱身，进而恢复正常经营。[8]此外，正如上文所述，从

资本认缴制的目的来看，认缴制并非松动了公司资本充

分的原则，而仅是为了更合理地配置资金资源，从这个

角度看，认缴制是以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为出发点，股

东的出资期限利益居于次位，甚至可以说期限利益仅仅

是认缴制的“反射利益”。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当

认缴制现实地损害公司利益时，股东的期限利益让位于

公司自身的利益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3.3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衡量

如前文所述，在破产出资加速情形下，《九民纪要》

第6条规定了公司债权人从股东出资直接受偿的法律效

果，此与《企业破产法》第 35条下股东出资的入库效

果存在冲突。在公司存在其他债权人时，允许提出出资

加速到期要求的债权人直接受偿实际上是赋予了此债

权人优先受偿的地位，这有违破产法的公平受偿原则。

支持者或以《民法典》第 537条规定的行使代位权的债

权人得直接从次债务人处受偿为规范论据，认为与代位

权类似，允许提出出资加速到期的公司债权人直接受偿

是对其积极主动实现债权行为的奖励，符合效率原则，

而怠于行权、催促股东出资的其他债权人相对主动债权

人而言陷于不利也可视为对其“消极”行权行为的“惩

罚”。[9]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与债权人代位权规则

并不存在类比基础。代位权中，债权人需要付出相应成

本才能获取债务人到期债权的信息，且代位权本身也必

须以诉讼的方式行使，衡诸成本与利益，入库规则可能

将削弱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积极性。但股东的出资信息

已经公示，行使权利并不需付出额外的信息成本，因此

直接清偿规则没有适用余地且有违公平受偿原则。新

《公司法》第 54条正是意识到此点，其规定公司债权

人只能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而不是如《九民纪

要》一般得直接请求股东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4结论

新《公司法》第 54条完全变更了《九民纪要》第 6
条的立场，一概允许非破产情形下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并且确立了出资入库的规则，此与《九民纪要》的谨慎

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规范转变体现了立法者对公

司债权人、股东以及公司三方之间利益状况的重新思考。

对比而言，新《公司法》第 54条适当平衡了各方利益，

扩张了股东出资期限加速到期的情形，为公司债权人以

及公司的利益提供了更为合理周到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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